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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亮 王平 姜玉久 杨丹霞 蒋红鑫，王继亮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农作物开发研究所（佳木斯，154007）
Ken feng (dou) series of soybean varieties and experience
WANG De-liang, WANG-ping，JIANG Yu-jiu， YANG Dan-xia,JIANG Hong-xin,WANG Ji-liang，
Institute of crop development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agricultural reclamation 
Heilongjiang  Jiamusi  154007
[bookmark: _GoBack]     摘要：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农作物开发研究所2004～2014年共申报大豆新品种保护26个，受理了25个。于2009年开始实施垦丰（豆）系列大豆新品种权，到2014年共获品种权转让费2114万元。结合本单位大豆新品种权实施情况，对植物新品种权实施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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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新品种保护是推动农业植物育种持续创新和种子产业化的根本动力，是规范种子市场和促进农业产业化的根本保障[1]。我国1997年3月20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条例》以来，各个单位积极响应，踊跃申报[2]。我单位自2004年开始申报大豆新品种权，至2014年已申报了垦丰12～23、垦豆25～31、垦豆33～39共26个品种，受理了25个，其中垦丰13～22已获植物新品种权。品种保护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品种权人所有人的权益不受非法侵害，更重要的是要让授权品种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中体现其应有的价值[3]。国家实施品种保护的目的是鼓励培育和使用植物新品种，我们保护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实施品种权，使品种尽快的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品种权的实施主要有三种形式[4]：①普通实施许可。即品种权人允许被许可人在特定地域内实施其品种，但品种权人自己保留实施和再许可其他人实施的权利；②独占实施许可。即许可人允许被许可人在一定地域内享有独占的权利，品种权人不能再许可该地区内第三人实施，并且自己也不能在该地区内实施；③排他实施许可。即品种权人允许被许可人在一定地域内享有独家实施，并不再许可区域内第三人实施，但品种权人自己保留实施的权利。我单位于2009年开始实施垦丰系列大豆新品种品种权（生产权和销售权），到2014年已获品种权转让费2114万元，主要采取了普通实施许可和独占实施许可两种形式。
1  普通实施许可
我单位于2009～2011年（2个生产销售周期，下同）开始第一轮对垦丰13～22这10个垦丰系列大豆品种权进行普通实施许可，有65家种子企业被授权许可，我所获品种权转让费182万元。其转让费收取方式为：一个品种2万元；两个品种3万元；第三个以后，每增加一个品种增加5000元，最高限额5万元。2011～2013年开始了第二轮对垦丰13～22、垦豆25～27这13个垦丰（豆）系列大豆品种权进行普通实施许可，其品种转让费方式与第一轮一样。受比较效益的影响，在水稻、尤其玉米大面积增加，大豆面积严重下降下，仍有24家种子企业办理了授权许可，我所获品种权转让费82万元。
2  独占实施许可
垦丰23大豆品种是我所2009年审定的品种，2010年以独占实施许可给黑龙江田友种业有限公司，我所获品种权转让费150万元，其品种转让费方式为，2010年10万元、2011年20万元、2012年30万元、2013年40万元、2014年50万元。在当时这个价格在黑龙江省种子届引起了巨大震动——原来自交作物也能卖出杂交作物的价格来。
由于2013年以前垦丰（豆）系列大豆品种权实施多采用普通许可，造成企业间相互竞争，大打价格战，利润微薄，市场上的垦丰（豆）大豆种子质量亦良莠不齐。为使垦丰（豆）系列大豆品种保持市场的占有率，把垦丰（豆）系列大豆品种做强做大，2013年采取独占实施许可代替普通实施许可，将垦丰13～18和垦丰22这7个品种的黑龙江省除垦区以外的生产经营权，以1200万元价格独占许可给黑龙江省飞龙种业有限公司。将垦丰13～22、垦豆25～31、33这18个品种在黑龙江垦区内的生产经营权，以500万元价格独占许可给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两项合计我所共获品种权许可费1700万元。2013年在水稻、玉米大面积增加，大豆面积由2009年的6011.7万亩严重下降到3105万亩的情况下，能够以1700万元的价格实施品种权，这在中国大豆届是破天荒的事情了，这也是对垦丰（豆）系列大豆品种在我省种植面积占有主导地位最直接的肯定。
3  品种权实施的体会
3.1 从2009年开始实施品种权以来，我所共获品种权转让费2114万元，有效地弥补了科研经费不足，改善了科研条件，为大豆育种可持续发展打下了经济基础。
3.2 品种权普通许可不宜一年一许可，以2～3年为一周期较好，这样有利于品种的宣传与推广，且一个地区被许可人不宜过多，否则彼此相互竞争，大打价格战。
3.3 品种权普通许可不宜单一品种，最好是一个系列。因为地力有肥、中、瘦，地势有岗、平、洼，种植上又有不同的栽培模式，种植者的播种早晚、管理水平亦不相同，这些因素决定了这个系列应包含相适应的品种。这样不但有利于品种的推广、更有利于品牌的树立。
3.4 品种权许可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直接经济效益，还要考虑社会效益，更要兼顾企业（被许可人）的效益，一桩好的品种权实施要达到三赢。为了防止被许可人间一时的冲动，互相抬价，一定有一个明确的心里价位，绝不是哪个被许人出价高就许可给他。许可的目的是为了把品种做强做大，所以在充分了解被许可人规模、管理理念、运作方式等基础上进行抉择。
3.5 对一些影响力较小的品种不宜以较低的价格轻易独占许可他人。对方为啥买你没有影响力的品种？恐怕多是想套牌，同时也影响了你品种的品牌效应，对以后再实施品种权时弊多利少。
3.6 品种权保护的最终目的还是鼓励品种权人实施该植物新品种权，促进生产的发展。但品种权实施后、即便独占许可后，品种权人也不能一了百了，不但要加强品种宣传、推广、良种良法研究工作，更要做好品种提纯复壮工作。
3.7 品种经营权转让不规范，市场导向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5]。目前植物新品种权转让多以品种权许可人直接与被许可人进行交易，这样很不规范，导致许多好品种由于双方价格差异太大难以成交，应该
成立相应的中介或平台，规范植物新品种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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